
关于做好 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普通本科 

未注册学生清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位同学： 

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、保障学生合法权益、确保学

籍信息的准确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重庆科

技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重庆科技大学学生

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本学期普通本科

未注册学生清理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清理时间 

2026年 3月 23日至 3月 27日。 

二、清理对象 

我校在籍在校的 2022-2025 级全日制本科（含“3+2”试点专

业、专升本、第二学士学位）未注册学生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学生缴费数据维护 

2026 年 3 月 23日至 27日期间，请计财处每日定期更新学

生的缴费数据并推送到学校数据中心，确保学生缴费数据的准确

性和及时性；信息化中心每日将数据中心的学生缴费数据完整及

时的向教务系统推送，确保学生缴清学费后即可注册。 

（二）继续敦促学生完成学期注册 

请各学院通知本学院未完成学期注册的学生于 2026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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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日之前，登陆教务系统完成学期注册或暂缓注册手续。 

1.不欠费但未进行学年注册的学生 

请各学院通知这类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教务系统完成

正式注册手续。 

2.已办理国家或生源地助学贷款但未在系统完成暂缓注册

手续的学生 

请各学院通知上述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务系统发起暂缓

注册申请，经辅导员、学院和学生处审核通过后，完成暂缓注册

手续。此类学生应在贷款发放后及时缴费，并在教务系统学期注

册模块完成正式注册手续。 

3.因家庭突发困难而导致暂时无法缴清学费的学生 

对这部分学生，由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联系学生家长，核实

相关情况，由学生本人及家长签署《缴费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。

此类学生须在 2026年 3月 27日前登录教务系统，完成暂缓注册

申请及审批手续。学生须按照《缴费承诺书》中的缴费计划缴清

费用，学费缴清后应立即完成正式注册。若违反《缴费承诺书》

中的约定，其参与的所有教学活动均将不予以认定，并将违约行

为如实记入学生诚信档案。 

4.申请走读且仅因住宿费未调整而显示欠费的学生 

申请走读且仅因住宿费未调整（学分学费已缴纳）而显示欠

费导致不能正式注册的学生，由学生处提供审核通过的名单，上

述学生不纳入未注册学生清理范围，学生应在计财处将住宿费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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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到位后，登录教务系统完成正式注册。 

5.其他未缴费学生 

对上述学生，各学院应进行学费催缴工作，敦促学生前往计

划财务处（博学楼 E115）缴清本学年应缴纳的费用。学生缴清

学费后，即可在教务系统学期注册模块完成正式注册手续。 

（三）未注册学生的清理 

2026年 3月 30日，教务处将未完成学籍学期注册的学生名

单提供给各学院，请各学院根据此名单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.做好未注册学生的告知工作 

2026年 3月 31日前，各学院填写《重庆科技大学未注册学

生通知书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通知书》），加盖学院公章后，

由学院送达学生本人并告知学生家长，《通知书》中的学生家长

告知联和学生本人签收联由学院妥善保存。 

2.对未注册学生提出处理建议 

各学院对未注册学生逐一确定未注册原因，并填写学期注册

清查表（附件 3）。并于 2026年 4月 1日下午 17：00前加盖学

院公章后，交到教务处教务科 H114。 

（四）未注册学生的教学活动不予认定 

2026 年 4 月 2 日起，教务处将依据《重庆科技大学全日制

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十条“未注册的学生，不能正常

选课，所参加的教学活动无效”的规定，对学生本学期所选课程

予以退课，其参与的所有教学活动均不予以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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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各学院、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

学籍学期注册工作。各学院应做好组织实施及政策宣传，让学生

清楚注册的流程及相关规定。相关部门应做好数据的维护及审核

工作，确保注册数据准确无误。 

联系人：刘恒，联系电话：023-65022072，办公地点：厚德

楼 H114。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1.缴费承诺书 

2.重庆科技大学未注册学生通知书 

3.学期注册清查表 

 

 

教务处 

2026年 3月 23日 

 

 


